附件2：

汽车置换更新补贴实施细则

补贴对象

补贴对象必须是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消费者：

（一）申领人须为自然人车主。

（二）自2024年4月24日至2024年10月31日（具体结束时间以补贴额度发放情况为准，先到先得，发完即止），在湖南省内转出（不含变更登记，不含报废）本人名下的家用汽车，并在湖南省内汽车销售企业购买家用乘用车新车的。转出的旧车必须是本人名下小型轿车或小型普通客车，购买的新车必须是小型、微型（九座以内）家庭自用的非营运客车（含皮卡）。
旧车转让日期以《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开具时间为准，购买家用乘用车新车以《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具时间为准；以上时间均需在活动有效时间内。

个人出售旧车时必须出具由湖南省内注册的二手车交易市场或二手车经营主体开具的《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企业登记注册地必须在湖南省。

所购家用乘用车新车已经购买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或办理行驶证；购买燃油车乘用车用户还需完成购置税缴纳。

申领人转出（不含变更登记）旧家用汽车车主、购买新车车主、交强险被保险人、完税证明纳税人须为同一人。

二、补贴标准

按照“本地购车、本地申领、本地核销”原则，申领人在各市州购买家用乘用车新车即申领对应市州购车补贴。申领人通过全部审核流程后，根据车辆类型和价格分档予以补贴，以云闪付电子消费券的发放形式进行补贴，具体标准如下：
	乘用车新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金额
	燃油车乘用车补贴金额

(元/每辆车)
	新能源乘用车补贴金额

(元/每辆车)

	5万元（含）—10万元（不含）
	3000
	3600

	10万元（含）—25万元（不含）
	4000
	4800

	25万元（含）以上
	5000
	6000


注：1.车辆价格以汽车销售机构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含税价格为准。2.汽车消费补贴资金额度有限，按照申领人申领时间先后顺序先审先放，名额先到先得，发完即止。3.每位申领人在活动期仅限申请一次补贴，单次限申请一台乘用车新车补贴。

三、申领及查询渠道 

符合“惠购湘车”置换更新申领条件的个人于2024年5月24日10：00至2024年11月5日24时期间登录云闪付平台“惠购湘车”补贴申请入口，根据购车所在市州选择对应市州申领入口。申领时需完整、准确、清晰提交个人有效身份证明、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新乘用车购车发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行驶证照片、完税证明等资料，提交材料后请自主登录补贴申领平台，及时查看审核状态。逾期未申领、申领时补贴资金已使用完或因申领资料不齐全、不清晰、不真实等原因导致审核未通过的，均不予补贴。 

四、申领所需资料

申领汽车补贴所需资料（图片信息须完整、清晰且无修改痕迹）为：

（一）申领人的有效身份证正反面照片。

（二）申领人转出（不含变更登记）本人名下旧家用汽车，提交二手车经销商开具的《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车辆类型须为小型轿车或小型普通客车）。

（三）申领人名下旧家用汽车的机动车行驶证原件主页的拍照图片。

（四）购买家用乘用车新车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照片。
（五）购买家用乘用车新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或《机动车行驶证》）照片。

（六）购买燃油乘用车新车还需提交车辆购置税缴纳凭证。
五、审核程序

（一）自申领人提交申领材料之日起，由相关部门和平台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申领人可通过申领平台实时查看网上审核进度。

（二）对经审核符合补贴条件的申领人，在网上审核通过后的10个工作日内，发放消费券至申领人云闪付账户。

（三）对需要完善资料的申领人，由平台在网上审核时说明理由。因资料需要完善退回的，申领人只有1次完善申请材料的机会，需在5个工作日内提交补正材料。同时，必须在活动有效时间范围内。

六、补贴核销规则

（一）按照“本地购车、本地申领、本地核销”，消费券需在对应购车所在市州线下可受理云闪付扫一扫、付款码的商户聚合收款码及收银设备上使用（微信、支付宝、云闪付个人收款码除外）。

（二）消费券领取成功后，在参与线下活动商家消费时，通过银联云闪付平台进行核销使用，消费券单张面额50元，满50.1元可用一张50元消费券，可叠加使用。

（三）消费券有效期为2024年11月30日，逾期自动失效，券过期不补发。

（四）消费券不可提现，不可售卖。

（五）使用消费券的交易如发生退款、撤销等反向交易，退款金额扣除享受的优惠金额后退回至用户原付款卡。如全额退款、撤销反向交易发生时，该次优惠券仍在有效期内，系统退还已使用的优惠券，用户第二天可在票券中心查看，并在有效期内再次使用；如退款、撤销反向交易发生时，优惠券已过有效期，该单交易已使用的优惠券不做退还。本消费券仅支持一次性全单退款，订单拆单退款，部分退款及撤销交易，消费券无法再次使用。

（六）领取及核销优惠券时均需打开手机定位并允许云闪付APP获取位置信息，请将云闪付APP更新到最新版本。消费券仅限定位在湖南省的云闪付用户领取及核销。

七、资金管理

（一）补贴资金由省级财政和市州财政统一按5：5比例分担，各市州所辖区县的分担比例，由各市州财政部门统筹。

（二）省级财政设定2024年度补贴资金上限，参照2023年“惠购湘车”汽车以旧换新促销活动实施情况，向各市州预拨70%补助资金，各市州将省级下拨资金和市州配套资金统一按要求拨付至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市州资金到位后中国银联湖南分公司即开放对应市州申领入口。活动结束后，按照“多退少补”的原则进行清算。
其他说明

（一）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如发生不可抗力等，活动主办方根据实际情况对活动规则进行变更或调整，相关变动或调整将公布在活动页面上或以合适的方式及时通知。各市州设立汽车电话咨询热线，及时回应公众诉求，接受社会监督。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弄虚作假，对发现存在利用不正当手段（包括伪造、变造相关材料虚假交易、串通他人提供虚假信息等）挪用、骗取补贴资金等违法行为的单位和个人，有关部门依据国务院令第427号（《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及其他有关法规进行严肃处理。
    九、活动咨询
活动咨询服务热线：95516（拨打后转人工客服）
